劳动保障监察书面材料审查通知书

 佛人社监审通字〔2026〕47号

广东耀政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十四条规定，请在2026年6月12日前凭此通知派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并携带本用人单位以下劳动保障管理书面材料前来我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接受审查。
☑1.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明
    ☑3.员工花名册                               
☑4.工资发放凭证（如有拖欠，请提供拖欠工人工资表）
☑5.考勤记录（表）                  

☑6.员工劳动合同

☑7.项目合同（包含承包合同、分包合同）

备注：以上要求资料为佛冈县人民医院项目用工材料
逾期不前来接受审查或者不按照要求携带上述所有书面材料的，我局将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规定进行处罚。

联系人：陈监察员  李监察员         联系电话：0763-4271015
地址：佛冈县石角镇文康路劳动社保大厦负一楼
     佛冈县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
                                         2026年6月9日 
